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网络数据处理活动，保障网络数据安全，促进网络数据

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及其安全监督管

理，适用本条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也适用本

条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开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条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促进网络数据开发利用与保障网络数据安全。

第四条 国家鼓励网络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加强网络数据

安全防护能力建设，支持网络数据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开展网络数据

安全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促进网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第五条 国家根据网络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一旦遭到

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

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对网络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第六条 国家积极参与网络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促进国

际交流与合作。


